
國立體育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112年4月11日第710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年9月19日第72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體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規範及施行人類及人體之相關研究，尊重

研究參與者之尊嚴並保障其權益，規劃、審查及稽核相關研究之倫理事宜，以符

合國際倫理原則、專業倫理規範及國內相關法律規定，依據人體研究法，設置國

立體育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制定本校人類及人體研究相關政策及本會作業程序規章。 

（二）審核人類及人體研究之相關倫理法律事宜，並保障研究參與者權益。 

（三）審核、追蹤人類及人體研究之計畫，並處理申覆案，必要時可強制中止試

驗。 

（四）規劃人類及人體研究相關之教育訓練課程。 

（五）保存人類及人體研究相關審查資料。 

（六）其他相關事項。 

三、本會審查相關之研究，不包括醫療法第八條所規定之「人體試驗」，審查範圍如

下： 

（一）人類研究：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使用觀察、介入、互動之方法，或使用未

經個人同意去除其識別連結之個人資料，而進行與該個人或群體有關之系統

性調查或專業學科之知識探索活動。 

（二）人體研究：係指從事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生物行為、

生理、心理、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 

四、本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包含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一人。主任委員由校長

遴聘相關專業人員擔任之；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推薦，報請校長同意後聘任，副

主任委員由主任委員自委員中選任。 

（一）主任委員遴聘條件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曾於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核通過之審查會，或相關部會推動之審

查會擔任審查會委員二年以上。 

2.通過國際研究倫理組織之研究倫理專業資格認證。 

3.對研究倫理有學術或實務經驗者。 

（二）委員除生物醫學及社會科學專業人士外，應包含法律專家及其他社會公正人

士各一人。 

（三）委員之組成應兼顧委員專長學科與性別，任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四）本會委員應有五分之二以上為校外人士。 

（五）新聘委員任期一年，續任委員任期兩年，連聘得連任。惟每次改聘人數以不

超過委員總人數二分之一為原則。 

（六）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酌支審查費及其他必要費用。 

（七）委員任期超過兩個月而解聘或離職出缺者，須於兩個月內補選聘，補選聘之

任期，至該屆委員任期屆滿時為止。 

（八）委員會成立、改聘、增聘或變更時應報請教育部備查。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綜理業務之聯繫與推動。 

五、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解聘： 



（一）任期內連續無故缺席三次以上或累計超過應出席次數三分之一以上。 

（二）負責審查案件，因可歸責事由致使案件處理延宕，累計三次以上。 

（三）嚴重違反利益迴避或保密原則。 

六、本會應定期召開委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會議之召開應有全體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且應含法律專業委員及校外非專業社會公正人士委員各一人以

上。出席委員均為單一性別時，不得進行會議。會議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不含利

益迴避委員）過半數同意始得通過。另得邀請有關機關、團體或專家、學者列

席。 

七、本校相關單位得視需要列席本會報告業務，以利研究倫理政策之擬議、協調及溝

通。 

八、本會委員，應遵守下列利益迴避原則： 

（一）審查委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迴避，不得參加審查： 

1.為受審研究計畫或子計畫之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 

2.與受審研究計畫主持人有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 

3.與受審研究計畫委託廠商具有聘僱關係。 

4.有具體事實，足認有偏頗之虞。 

5.其他經委員會決議應予迴避者。 

（二）參與審查會議時，於下列情形得不離席、可參與討論，但不得參與表決： 

1.研究計畫之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為委員最近五年內曾指導之博碩士

論文之學生或博士後研究員。 

2.研究計畫之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或委託人曾為委員之博碩士論文或

研究計畫指導者。 

3.研究計畫之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為委員同系所之同仁。 

4.其他經本會決議不得參與表決者。 

（三）委員若與本校或研究計畫委託人有下列關係，應揭露之： 

1.聘僱關係。但本校內人員，毋須揭露。 

2.支薪之顧問。 

3.財務往來。 

4.本人、配偶與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5.本校或研究計畫委託人之投資。 

九、本會會議議程及紀錄，應予公開。公開內容包括會議日期、出缺席委員姓名、審

查計畫名稱、討論內容摘要及決議。 

十、為確保本會審查之獨立性，相關措施如下： 

（一）本會委員應獨立行使審查職權，不受校方、研究主持人、委託人之不當影

響。 

（二）校內研發單位及研究副校長等直接管理研究業務之主管不得擔任委員會主任

委員。 

（三）經本會否決研究計畫之決議，不得由校內主管予以變更。 

十一、本會委員及相關行政人員於聘任後，應簽署保密協議及利益迴避同意書，並接

受教育訓練，每年至少六小時。 

十二、有關研究計畫審查、稽核、教育訓練及其他相關事務之各項標準作業程序，由

本會另訂之。 



十三、本會所需經費，依使用者付費原則，以收支對列方式，在收入額度內編列年度

預算支應。 

十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